


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阿瑞斯管理公司收购Eni Plenitude S.p.A. Società Benefit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阿瑞斯管理公司（“阿瑞斯”）（通过其受控关联方间接）与埃尼公司（“埃尼”）、Eni Plenitude S.p.A. Società Benefit（“目标公司”）签署协议，阿瑞斯将（在其现持有的目标公司20%股权基础上）间接收购目标公司约6%的股权。目标公司主要在中国境外从事电力生产、能源销售及能源解决方案。
交易前，阿瑞斯与埃尼分别持有目标公司20%与70%的股权，埃尼单独控制目标公司。交易后，阿瑞斯与埃尼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约26%与65%的股权，共同控制目标公司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 阿瑞斯
	阿瑞斯于2013年在美国成立，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主要业务为投资。
阿瑞斯最终控制人为Ares Partners Holdco LLC，主要业务为通过阿瑞斯投资。

	
	2. 埃尼
	埃尼于1953年2月10日在意大利成立，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意大利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主要业务为油气勘探、生产、精炼和销售，电力生产和销售，以及向替代能源解决方案转型。
埃尼的股权结构分散，无最终控制人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 1.在同一相关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 2.在上下游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3.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4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5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6.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不适用






